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转办件边督边改涉及滨州市办理情况（第六批）
根据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关于边督边改信

息公开的相关要求，现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滨州市的第六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向社会公开。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滨州市第六批信访件共

计11件（均为来电）。截至11月16日，已办结10件，其中8
件情况属实，2件情况不属实，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1件，

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开。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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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

滨州市幸福镇 1.幸福二村保迪
厨具制冷无任何手续，异味严重。
2.南吴村村南无名蒸饭车加工厂，
无任何手续，异味严重。3.赵马村，
村西头蒸饭车加工厂，无任何手续，
异味严重。4.赵赵村，村西侧无名
蒸饭车加工厂，无任何手续，异味严
重。

滨州市邹平县西董镇樊大庄村
东南鹤伴集团，掩埋化工废料，污染
地下水。

滨州市邹平市：1、韩店镇万佳饲
料有限公司的窑炉，燃烧煤炭产生
浓烟；2、孙镇佳木饲料有限公司的
窑炉，燃烧煤炭产生浓烟。

滨州市黄河三路 212 号与黄河
三路交叉口的山东满仕福食品有限
公司无任何环保设施，废气直排，产
生较大异味。生产废水不经过处理
设施直排河流。

滨州市黄河三路212号与黄河
三路交叉口的山东满仕福食品有限
公司无任何环保设施，废气直排，产
生较大异味。生产废水不经过处理
设施直排河流。

一、邹平县魏桥镇西北方1公里
处的双桥化工厂，白天、晚上散发出
刺鼻的农药气味。二、魏桥镇郭辛
村的天地缘造纸厂每天散发出刺鼻
性气味。

滨州市邹平县好生街道山旺村
村南公路边有家具喷漆作坊，产生
刺激性气味。

滨州市张某某总干渠污染严重，
水质很差，相关部门经常采取引水
冲刷的方式应付检查。

滨州市邹平县方兴化工厂、汇苑
化工厂的污水直接从生产沟流入老
坞河，造成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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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1月7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兴福镇人民政府和县环保局联合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信访反映的保迪厨具制冷为山东宝迪商用厨具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年产15000台节能型蒸饭柜项目，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并已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建有废气收集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运行正常。
2.信访反映的南吴村村南无名蒸饭车加工厂为博兴县兴福镇超群厨房设备厂，主要是厨房设备生产加工，未办理环评手续。该企业已

列入兴福镇南吴村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现场检查时正在拆除，截至11月11日已拆除完毕。
3.信访反映的赵马村村西头蒸饭车加工厂为山东省博兴县亚星厨房设备厂，建设项目为厨房设备生产加工，因该企业存在未批先建环

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于2018年7月7日对其进行2万元的行政处罚，环评手续正在审批。
4.信访反映的赵赵村村西侧无名蒸饭车加工厂为山东省博兴县汇佳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厨房设备生产加工。该项目环评手续

齐全，并已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建有废气收集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运行正常。
经查，以上4家企业均属于厨具加工生产行业，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异味。山东宝迪商用厨具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博兴县汇佳厨业有限公

司生产过程中存在焊接烟气均建有焊烟收集处理装置，同时，在发泡工艺产生有机废气，建有收集处理工艺，均进行监测，结果符合排放标
准。两家企业已通过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此件与D370000201811050109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11月6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公安局、西董街道办事处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举报反映的鹤伴集团有限公司全名为山东邹平鹤伴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玉米浆干粉项目生产。该项目已办理环评备
案。该行业属于农产品深加工行业，并非化工企业。

2、在此之前，邹平市已对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国家、省、市环保部门均派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该项目烘干工序
于2018年5月停产，粉碎分装工序自2018年8月初停产至今，未发现噪声污染行为（之前未收到相关噪声信访举报）。2018年9月12
日，在见证人见证下，西董街道办事处调用挖掘机对举报人指定点位及周边进行了挖掘，在指定区域挖掘出棕黑色粘稠状散发臭味的物
质。经调查，该填埋物主要为出料过程中散落到地面的玉米浆干粉以及建设过程中的部分建筑垃圾和粉煤灰。散发异味是由于玉米浆下
脚料在车间冲洗废水外排及雨水影响下发酵产生。9月16日，滨州市环保局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邹平市环保局委托山东嘉
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对挖掘现场的物质进行了取样检测，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送检土壤浸出液危害成分含量
均未超过浓度限值。

3、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厂界内外及四周进行实地勘察，现场未发现污水井及废水外排情况。9月13日，邹平环保局对厂区内水井和厂
区外下游水井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取样水井内水质未受到该厂生产活动影响。

4.针对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未采取无害化处置的违法行为，邹平环保局已依法对其立案查处，罚款10万元；针对该公司将车
间部分冲洗废水排入无防渗措施土坑的违法行为，邹平环保局依法对其立案查处，顶格罚款100万元，并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公安部门调查
处理，公安部门对负有责任的总经理张某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韩店镇人民政府、孙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韩店万佳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5万吨/年单一饲料生产项目，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配套建设了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加热以天然

气为热源，烘干废气经除尘设施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未发现该企业使用煤炭生产的情况，未发现浓烟现象，厂区内
未发现储存煤炭和使用煤炭痕迹。该公司于2018年9月4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有组织废气及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检测结果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2.孙镇佳牧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饲料项目生产，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配套建设了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加热以天然气为热源，烘干
废气经除尘设施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未发现该企业使用煤炭生产的情况，未发现浓烟现象，厂区内未发现储存煤
炭和使用煤炭痕迹。前期，我市曾多次针对信访人举报的燃煤情况进行检查，均未发现燃煤情况，与举报人反映的“燃烧煤炭产生浓烟”情
况不符。该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有组织废气及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11月7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区保障中央环保督察现场联络组、区环保分局、沙河街道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满士福食品有限公司无任何环保设施，废气直排，产生较大异味问题。经现场调查，山东满士福食品科贸有限公司农副产品深

加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并已通过环保竣工验收。该企业生产配备燃气锅炉，车间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经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
（11月10日），该公司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经现场调查，该企业生产配备燃气锅炉，车间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经第三方检测公
司监测（11月9日），该公司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现场检查时有稍许加工糕点的甜香味道。

2.生产废水不经过处理设施直排河流问题。经现场调查，该企业建成后已进行雨污分离，废水主要为设备清洗废水、生活废水，废水进
入沉淀池后沉淀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经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该公司废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此件与X370000201811060002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11月7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区保障中央环保督察现场联络组、区环保
分局、沙河街道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满士福食品有限公司无任何环保设施，废气直排，产生较大异味问题。经现场调查，山东满士福食品科贸有限公司农副产品深
加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并已通过环保竣工验收。该企业生产配备燃气锅炉，车间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经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
（11月10日），该公司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经现场调查，该企业生产配备燃气锅炉，车间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经第三方检测公
司监测（11月9日），该公司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现场检查时有稍许加工糕点的甜香味道。

2.生产废水不经过处理设施直排河流问题。经现场调查，该企业建成后已进行雨污分离，废水主要为设备清洗废水、生活废水，废水进
入沉淀池后沉淀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经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该公司废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经信局、魏桥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魏桥镇西北方向1公里处的双桥化工厂实为邹平清源纺织助剂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年产2万吨液体二氧化硫项目和年产3万

吨保险粉项目生产，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经调阅2018年4月、8月底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无组织及有组织排放废气检
测情况，检测结果未见异常。同时，经经信部门核实，该企业为违规化工生产企业，无土地手续，企业已于10月16日停产。

2.信访反映的魏桥镇郭辛村的天地缘造纸厂实际为邹平汇泽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年产4万吨生活纸和2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和
年产6万吨生活用纸和40万吨碳纤维高强瓦楞原纸项目，两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检查时正常生产，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密闭且正常运行，
在线数据显示正常。该企业10月1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好生街道办事处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家具喷漆作坊位于好生街道办事处山旺村。经查，2017年6月份，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苗某某未办理环保手续，擅自建

设家具喷漆作坊，属于“散乱污”企业，好生街道办事处立即按照“两断三清”标准依法对其进行了清理取缔。此后，不断开展巡查工作，均
未发现死灰复燃现象，2018年11月7日再次检查时，现场无设备、原料、产品存放。

11月8日，滨州市组织市水利局、市住建局、滨城区及市河长办工作人员，联合开展沿河现场调查，并就有关情况详细咨询了附近居
民，具体情况如下：

1.张肖堂干渠是贯穿滨州城区，主要承担农田灌溉、城区调水以及汛期城区排涝任务。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加大，工业企业快
速发展，城市居住密度加大，穿城区段沿线居民和部分小型企业的生活、生产污水和垃圾直接排入渠道，由于多年运行，造成渠道水体黑
臭、水环境恶化。为落实中央、省政府文件精神，加强黑臭水体治理，张肖堂干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作为2017年度重点工程列入《政府工
作报告》，该工程包括河道清淤、截污纳管、岸坡维修等内容，投资2000万元，完成治理长度37公里，要求2018年达到初见成效的治理目
标，2020年达到长治久清的目标。整个工程于2018年6月底全部完成，专家成效评估结论为：张肖堂干渠已消除黑臭，达到了初见成效
的目标。经过治理，张肖堂干渠整体水环境有了较大幅度改善，初见成效评估中，沿岸群众问卷调查满意度为96.92%。

2.交办案件中群众举报“相关部门经常采取引水冲刷的方式应付检查”，主要由于张肖堂干渠是灌排两用渠道，既承担滨城区部分乡镇
灌溉输水之责，也承担城区雨洪水排泄的任务，加之水体不流动影响水质，向张肖堂干渠补水，一是解下游乡镇灌溉之急，另一方面也是通
过水体流动提升水质，改善沿岸群众生活条件的目的。

3.据初步调查，经过张肖堂干渠黑臭水体治理，目前水质总体达标，但从上游到下游河道水质整体上仍存在差异，经过现场查看和多方
分析，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河道沿线仍有部分村居因截污纳管不到位存在排污以及垃圾倾倒现象。由于河道贯穿市主城区，沿途小区、农
贸市场附近河段存在雨污分流不彻底，也存在群众向河道倾倒垃圾和污水现象；二是河道沿途环卫工作不到位，有些河段两侧垃圾较多，
河道中存在漂浮物，影响了河道水质；三是水体不流动，河道自净能力差。由于张肖堂干渠是引黄河水水源，水源不足，河道下游建有橡胶
坝确保水位，由于河水不流动，造成水质不佳。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水利局、长山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滨州市邹平县方兴化工厂全名为山东方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中间体项目的生产。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建有设计处

理能力200m3/d污水处理站，配套有废水在线监测设施，废水经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正常生产，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未排水（为间
歇性排放），经调阅近期在线数据，未发现超标排放情况。企业正常生产排水时，废水通过生产沟排入老坞河。

汇苑化工厂实为山东汇苑锌品厂，主要从事环保氧化锌、锌粉项目的生产。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废水，经化粪
池收集后用于农田堆肥，不外排。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未发现废水排放。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县环保局将加大对该企业的检
查力度，督促山东省博兴县亚星厨
房设备厂加快办理环评手续，在手
续未完全前，不得生产。

下一步将存贮的固废进行规范
处置（目前，该公司已与潍坊金霖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固废处置协
议）。同时，西董街道办事处与山东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由山东省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对山东邹平
鹤伴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现状
调查与评估。对该企业玉米浆干粉
生产工艺等进行分析，对环保措施
等环境管理状况进行排查提出整改
方案。

无

对此，已经责令该企业加强异味
治理措施，杜绝异味扰民。目前企
业通过加大抽风量等措施进行整
改，问题已经整改到位。

已经责令该企业加强异味治理
措施，杜绝异味扰民。目前企业通
过加大抽风量等措施进行整改，问
题已经整改到位。

按照滨州市《关于立即停产违规
化工企业的紧急通知》（滨化安转办

〔2018〕19 号）要求，继续对邹平清
源纺织助剂有限公司实施停产整
治，整改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

无

1.加快推进张肖堂干渠老城区
段雨污分流改造。主城区主要河段
截污工程将于 2018 年年底完工。
整 个 老 城 区 雨 污 分 流 工 程 将 于
2020年全面完工。

2.完善河道日常管护和管理。
加强河道日常管护和管理工作，确
保及时全面有效的清理河道垃圾和
漂浮物。

3.完善水体养护长效机制。对
张肖堂干渠水质进行定期取样，定
去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及时的查出
原因，针对性采取措施及时解决；积
极探索利用有效的生态净化技术进
行辅助治理；加大沿线宣传教育，让
市民提高爱护河道，共同维护河道
生态环境的意识；及时进行刈割水
草，定期向河道调水补源，及时更
换、补充河道水体，尽可能维持河道
水质良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督促企业落实环境治理主体责
任，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确保治污设
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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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邹平市长山镇传洋钢铁
公司（已改冠名山东省邹平钢铁公
司旗下）高炉容量不符合国家规范，
有尘烟、噪音污染，距离其最近的村
庄多年未能搬迁。

邹平市 大气,噪音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经信局、发改局、长山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300万吨钢项目的生产，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配套建设了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2.2014年1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2014年第1号”文件对传洋集团3座630m³高炉进行了公告,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第二

批）要求。
3.现场检查时3台630m³高炉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在线监测数据正常上传，经调阅在线数据未发现异常。2018年5月

21日、5月31日、7月13日、8月23日，该公司分别委托第三方检测对其废气、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
4.该公司钢铁项目共涉及11个村（距离最近的村为西鲍村）、1个社区及长山中心卫生院1545户居民的搬迁任务正在实施中。截止

10月25日，已签订协议1427户，其余住户协议正在签订中。
5.邹平市于2018年5月份制定完善了《邹平县推进建设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环保搬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方案》，确定该搬迁项目的整改

时限为2020年。

属实

长山镇已调整《城镇总体规划
（2013-2030）》，将该项目涉及的村
庄全部纳入镇区居住规划区域，与
城镇形成一体化发展。传洋集团已
从范公社区购置现房97套，用于西
鲍村整体搬迁，将于 2018 年 12 月
底前完成。其他村将在长山镇茶棚
村、明礼村规划建设安置房用于搬
迁，目前已基本完成卫生防护距离
内的住宅房屋勘测评估工作，并于
近期公示。同时，为保障搬迁居民
搬迁安置前环境权益，山东传洋集
团有限公司已将 1127 万元转入邹
平县长山镇人民政府账户用于搬迁
居民过渡期间房屋租赁费用。下
步，严格按照搬迁方案，落实搬迁措
施。

无


